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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浙江精工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股权后所形成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长江精工钢结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钢构”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精工钢构履行了持续

督导义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

易》的规定，在持续督导期内，对公司购买浙江精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权后所

形成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快速获得建筑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提升公司竞争力，2023 年 1 月 17 日，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3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收购了浙江精工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建设工程”）100%股权。精工建设工程于日

前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 

精工建设工程拥有建筑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等总承包资质，主要专业从事建

筑土建等总承包业务。在上述收购前，2022 年 3 月，精工建设工程与浙江佳人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年产 7 万吨废纺资源化高品质绿色循环再生聚酯和

3.5 万吨耐火材料用改性工程树脂项目建筑施工合同》，合同金额 1.2 亿元人民

币；2022 年 12 月，精工建设工程与浙江建信佳人新材料有限公司签署了《年产

15 万吨绿色再生新材料项目建筑施工合同》，合同金额 2.9 亿元人民币。由精工

建设工程为上述两家公司提供总承包建筑服务。 

由于浙江佳人新材料、建信佳人新材料为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

故上述精工建设工程的承接的工程事项由非关联交易被动成为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3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对

该议案需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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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 

1、浙江佳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具体信息如下： 

成立时间：2021 年 3 月 18 日； 

注册资金：18,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康阳大道 88 号 317

室； 

法定代表人：孙国君； 

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

性废旧金属）（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浙江佳人新材料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总资

产 9,020.66 万元，净资产 8,633.46 万元；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 8,740.47

万元，净资产 8,502.9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浙江建信佳人新材料有限公司具体信息如下： 

成立时间：2022 年 5 月 5 日； 

注册资金：3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马鞍街道北十二路与西二路交叉口以东； 

法定代表人：孙国君；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

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中建信（浙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85%股权，浙江佳人新材料有限公

司持有其 15%股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6,724.91 万元，净资产

3,526.91 万元；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 7,480.34 万元，净资产 4,487.1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由于建信佳人新材料、浙江佳人新材料为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

故上述精工建设工程的承接的工程事项由非关联交易被动成为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人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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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情况 

1、精工建设工程承建浙江佳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7 万吨废纺资源

化高品质绿色循环再生聚酯和 3.5 万吨耐火材料用改性工程树脂项目”，合同金

额为 1.2 亿元人民币。 

2、精工建设工程承建浙江建信佳人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吨绿色再生新

材料项目，合同金额 2.9 亿元人民币。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年产 7 万吨废纺资源化高品质绿色循环再生聚酯和 3.5 万吨耐火材料用

改性工程树脂项目 

（1）合同双方： 

发包人：浙江佳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承包人：浙江精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合同内容：总建筑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包含动力车间、热媒站、分拣

投料车间、树脂车间等车间、仓库等、办公楼及综合楼等与总包施工有关的工程

范围 

（3）工程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 

（4）合同工期：工期总日历天数 600 天 

（5）合同金额：预估价 12,000 万元人民币 

（6）定价原则：以浙江省工程建设计价依据（浙江省定额）按工料单价法

计价，工程量按实计算，结合行业内可比之当地市场价格的定价原则 

（7）结算方式：由发包人及监理人审定确认工程量后按进度支付进度款。 

（8）双方义务： 

发包人的义务：发包人负责施工现场、施工条件和基础资料的提供等； 

承包人的义务：按照合同、规范要求保证项目现场正常施工开展，并提供维

护、质量保证等一般责任和义务；按要求的时间、形式提供竣工资料等； 

2、年产 15 万吨绿色再生新材料项目 

（1）合同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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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浙江建信佳人新材料有限公司 

承包人：浙江精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合同内容：总建筑面积约 24.4 万平方米，包含动力车间、热媒站、1#2#

分拣投料车间、树脂车间、1#2#3#丙类仓库等仓库、综合楼、研发楼、监测中心

等与总包施工有关的工程范围 

（3）工程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循环产业园 

（4）合同工期：工期总日历天数 600 天 

（5）合同金额：预估价 29,000 万元人民币 

（6）定价原则：以浙江省工程建设计价依据（浙江省定额）按工料单价法

计价，工程量按实计算，结合行业内可比之当地市场价格的定价原则 

（7）结算方式：项目分三期实施，每一期由发包人及监理人审定确认工程

量后按进度支付进度款。 

（8）双方义务： 

发包人的义务：发包人负责施工现场、施工条件和基础资料的提供等； 

承包人的义务：按照合同、规范要求保证项目现场正常施工开展，并提供维

护、质量保证等一般责任和义务；按要求的时间、形式提供竣工资料等。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所控制的企业精工建设工程的正常工程承建行为，精

工建设工程具备承接工程建设所需的资质和实力，交易价格以浙江省工程建设计

价为依据结合行业内可比之当地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有积极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3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下属企业日常工程承接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会议应出

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会议就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方朝阳

先生、孙关富先生、裘建华先生、孙国君先生、陈国栋先生进行了回避，其余董

事一致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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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李国强先生、戴文涛先生、赵平先生就此次交易事项事前表示

认可，事后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是浙江精工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业务往来，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公

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且关联方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不会对

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也不会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董事会在审议此

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其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3、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就此次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书面核查意见：认为本

次关联交易是公司所控制的企业精工建设工程的正常工程承建行为，精工建设工

程具备承接该工程建设项目所需的资质和实力，交易价格以行业内可比之当地市

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且为保证议案审议和表决程序合规合法，关联

董事需回避表决。 

4、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2023 年 1 月，为快速获得建筑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提升公司竞争力，公

司以非现金方式购买了浙江精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其母公司对该公

司的债权，交易对价 1.34 亿元。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已经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 2023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进行

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系为满足公司经营所需，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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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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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购买浙江精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权后所形成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文庭                     魏 鹏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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